
关于 2022-2023 学年度“十佳教师”评选的通知

全体教师：

为庆祝全国第 39 个教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及二

十大会议精神，表彰在教书育人工作中涌现出来的恪尽职守、爱岗敬

业、为人师表、无私奉献的优秀典型，激励广大教师积极投身教育事

业，加快我校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经学校研究决定，开展 2022-2023

学年度“十佳”教师评选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领导机构

学校成立“十佳”教师评选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郝浩军

副组长：余佳佳、占海清、汪世和、郑素霞、徐志清、鲁浩

成 员：人事处、教务处、政教处、就业办、实训中心等相关部

门负责人

二、评选对象

评选对象为学校在职在岗专任教师。

三、评选条件

（一）基本条件

1、爱党爱国，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全面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自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立德树人，积极履



行岗位职责，充分展现新时代人民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良好形象，受到

师生、学校和社会的赞誉；

2、具有教师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证书（有重大贡献或突出贡献

者例外)；

3、在校工作满 3年以上（特殊情况可破格）；

4、从事教育教学或教育管理工作 3 年以上，无违法违纪问题；

近 3 年来，无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或组织处理的情况。

（二）十佳评选标准

1、师德高尚，师风端正，认真践行《中小学教育职业道德规范》，

坚持立德树人、为人师表。

2、教育思想端正，学科知识扎实，教育经验丰富，掌握现代教

育技术、教学方法，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风格。教育教学成绩突出，教

育教学质量连续多年在同学科中名列前茅，得到学生、家长及学校的

一致认可。

3、刻苦钻研教学业务，按教学大纲要求，精心组织教学；能关

注所授学科知识的发展，不断汲取新知识，拓宽知识面，充实和更新

教学内容；积极主动承担本学科教学任务，完成学校规定的教学工作

量。服从教学安排，班主任工作积极主动。（在学校各类评比、大赛

中获奖，论文获奖的优先评选）

备课笔记完整、规范，作业批改认真，实训指导认真。无旷课和

私自调课、换课现象；热情关爱学生，关心学生的学习、思想、健康

和生活，深受学生爱戴；班级管理严谨，班风严，学风浓，学额巩固



率高；热爱学生，关心学生全面成长，具有较先进教育理念，不断更

新和完善知识结构，出色完成教育教学任务，成绩突出。

4、教育教研能力强，近 3年来作为主持或研究人员承担过县(市)

以上(含)的教育科研或教改实验课题，研究成果突出，专业论文在学

术刊物公开发表，或获得县级以上奖项。

5、服从学校工作安排，积极参加学校组织开展的各项活动。

（三）在学年内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得参与评选。

1、有师德师风问题的；

2、病假、事假累计超过一个月的；

3、发生教学事故，或学生反映授课问题的；

4、教风不端正或为师生员工服务意识差，态度恶劣，师生意见

强烈的；

四、评选时间、评选方法、评选指标

1、参加评选的教师需填写《2023 年度十佳教师申报表》（见附

件）。

2、由评选工作领导小组根据教师个人实际工作业绩情况对照评

选条件进行推荐，并于 8月 26 日前将推荐人选报人事处。

3、人事处于 9 月 1 日前上报校级领导班子会议进行评定。

4、评审指标分配

十佳教师 10名（其中无职务的一线教师不得少于 30%）。

五、表彰与奖励

奖励工作坚持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对评选出的十佳教师



学校将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并将有关材料存入本人档案，作为年度

考核、晋升职称和职务的依据。

六、有关要求

教师评选工作是我校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评选工

作领导小组在评选过程中将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严格坚持评选条

件，认真履行评选程序，保证评选工作的公正性，确保评选质量，有

效发挥评优工作的教育作用和激励作用。

特此通知

附件：《2023 年度“十佳教师”申报表》

安庆市宜城科技学校

（安徽省怀宁县职教中心）

2023 年 8 月 20 日



安庆宜城科技学校

（安徽省怀宁县职教中心）

2022-2023 学年度“十佳教师”申报表

姓 名

联系电话

任教学科

申报时间



姓 名 性 别

照片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毕业学校

（专业及时间）

参加工作时间
现任行政

职 务

现教师职称

及聘任时间
联系电话

近3年年度考核

结果

2020 2021 2022

从事教育教学工作主要简历

起止时间 任教年级 学生人数 周课时数

本校同学

科平均课

时数

担任职务

备注：“担任职务”填写校长、副校长、主任、副主任、班主任、教研组组长等教育教

学管理职务

任教以来获县
级以上表彰情

况

获奖时间 获奖名称 颁奖单位



综合表彰指优秀教育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优秀教师、教坛新星等。

近3年专业获奖
情况

获奖时间 获奖名称 颁奖单位

校级以上组织的各类评比、论文、优质课、技能大赛等获奖情况。

近3年论文论著

发表情况

论文（论著）题目
发表刊物名称

（出版社）
发表时间

近3年教育教学

课题研究及

成果情况

课题名称
课题立项

部门

本人承担情况
（主持或参与成员） 完成情况



其他教育教学

情况

包括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方法、手段、教具制作等

典型事迹

不少于 800 字



本人承诺：
1.本申请表中个人所填内容全部属实，没有弄虚作假；
2.任教期间没有从事有偿补课、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收受礼品礼金等师德失范行为；
3.评审期间及评审通过后，如发现本人有上述行为或其他一票否决情形的，自愿接受
组织党纪、政纪处理。

承诺人： （签名）

年 月 日

评选工作

领导小组

推荐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工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